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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於 100 年 6 月 7 日三讀通過增訂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並於 6 月 29 日公布施行、7 月 1 日正式

生效。條文明訂「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新法之規定，將可杜絕過去「收錢有罪，

送錢沒事」之不良社會現象。 

○○市政府職司殯葬管理業務之人員林○○等人，係依法服務於政府

機關且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於○○年至○○年間，藉辦理火化

遺體業務之機會，利用喪家急於火化亡者大體、骨灰安放納骨塔，或

希望火化場人員得以妥善處理亡者遺骸之心理，向殯葬業者或喪家收

取「紅包」，金額累計達新臺幣 3 千萬餘元，案經檢察官偵辦後，依

貪污罪嫌起訴。 

一、本案公務員林○○等人對於職務上遺體火化之行為，向殯葬業者

或喪家收取「紅包」，依法應受法律制裁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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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殯葬業者或喪家雖非公務員，若為使火葬場公務員就喪葬事宜

加以「關照」而送「紅包」，依其行為時點，可分為下列二種情

況，論究其責： 

１、行為時間點在 100 年 7 月 1 日之前者，因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尚未正式生效，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

精神，自不會成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２、行為時間點在 100 年 7 月 1 日之後者，因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已正式施行生效，如符合下列要件，即

有觸法之虞： 

（１）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其

他不正利益：以本例而言，如殯葬業者或喪家為使喪葬事宜能

順利進行，希望火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範圍內加以「關照」，

而表示要給「紅包」，或雙方有合意或已實際交付「紅包」，

在客觀行為上即已該當「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構成要件。 

（２）行為人在主觀上有行賄的故意：假若火葬場公務員濫用職權，

而強行索賄，殯葬業者或喪家因害怕其權勢而同意或交付「紅

包」的話，則因其乏行賄的故意，故不會構成犯罪。因此，民

眾只要守法，則毋須擔心觸犯相關法令。 

三、此外，民眾如不慎違反「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規定，只要勇於

自首或在偵審中自白，均有免除或減輕其刑之自新機會。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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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103年6月某日深夜近11時傳出火警，消防局接獲保全通報
立即出動4個分隊，共14輛消防、救災車以及40多名警消前往灌救。

起火點是在該區公所地下一樓停車場，在已斷電情況下，消防人員立即
破壞通往地下停車場的鐵捲門入內灌救，只是地下室屬密閉空間，現場
濃煙密佈，消防人員很快撲滅火勢，所幸無人傷亡及受困，但有20部電
動機車焚毀，天花板相關供電線路、電話及網路、排水系統均受損。

○○區區長表示，保全公司晚間發現異常狀況立即到場並通知她，經瞭
解起火點是在地下一樓的員工停車區，因電動機車電池充電自燃引發火
勢，此次火災連帶損及合署辦公之○○戶政事務所，損失金額達420萬。
在設備及電路修復期間，該二行政機關斷電、斷話，各項業務及為民服
務品質均受到嚴重影響。

另○○區公所104年2月亦發生下班時間電動機車起火延燒案，幸及早
發現並通報，消防人員得以迅速控制火勢，災損並未擴大。

由上述案例研判，係該區公所電動機車電池品質疑慮、煙霧偵測器未妥

善檢測、消防警報器某些開關未開啟、滅火之消防設備使用弱電系統作

為緊急用電備載等，致該機關之防火安全產生漏洞。

為避免類似情事，各級機關及學校平時應加強防災教育及演練，另各機

關並應建立完善之火警通報系統及監視管理機制，關心電器設備、線路

有無異常，落實平日安全維護宣導，確實維護機關安全。

轉載自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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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經過

案例研析

重創機關服務品質的暗夜惡火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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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社交工程攻擊宣導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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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公務手機時，勿開啟不明來歷之

郵件/簡訊。 

二、開啟郵件前，請確認主旨是否與本身

業務相關或與來信者確認。 

三、不明寄件者、不明郵件、不明超連結、

不明附加檔案，請確認真實性，勿隨

意開啟。 

四、社交工程攻擊喜歡用「聳動標題、打

折優惠促銷活動、結合新聞時事…等

吸引人注意力、好奇心及混淆人心之

事件」進行釣魚詐騙，此類郵件開啟

前，請仔細確認寄件者真實性。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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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部份食品以地域名稱廣告宣傳，如何確認其真正產
地來源？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廉政服務閱報第001期

一、市面上可見部份食品以地域名稱廣告宣傳，如外包裝以「台灣古坑咖啡」、「阿

里山小米麻糬」、「淡水名產」標示及廣告，其實製造廠並非位於其所宣稱之

地區，可能會引起消費者誤解。 

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經召開多次會議，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下

列事項： 

(一)參考美國及加拿大對於食品品名宣稱產地特性之標示管理原則，以行政指

導方式函請地方衛生單位輔導相關業者依據食品品名宣稱產地特性之標示

管理原則配合辦理，並作為導正廣告不實情事之判斷依據。管理原則如下： 

1.真實的地理來源 (原料來源地、產品製造地或兩者皆符合)。 

2.約定俗成的商標或廠商名稱。 

3.若非該地理來源時，加註「風格」、「風味」等不誤導消費者之詞句。 

4.若使用「鄉村」、「牧場」及「農場」等連接品名，則須確實在該地製造；另

內容物如僅部分來自該地製造，則需緊鄰品名加註說明。 

5.若有使用任何圖文可能使消費者誤導其地理來源，則需要在緊鄰品名的地方

說明製造地點(如澎湖名產，台灣彰化製造)。 

(二)鼓勵業者充分揭露相關資訊（如原料來源），供消費者選購參考，並可區隔

市場。 

三、建議購買該類食品前，詳閱包裝上的標示資訊，以保障權益：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

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

明添加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

證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

示生產系統。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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